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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大风降温 杭州入冬

11月30日，杭州西湖水面掀起层层大浪。受较

强冷空气影响，杭州主城区和钱塘区最大偏北风力

平原地区6~8级、山区及江湖水面8~10级，杭州市

气象台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据气象台预计，未

来五天日平均气温都将低于10度，从12月1日起杭

州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冬季。 林云龙 摄

本报记者 陈贞妃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关键是要从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全力打造法律监督最

有力的示范省份。”近日，浙江省检察院召开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暨省院机关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动员部署会、大检察官宣讲会。

这段时间以来，全省检察干警深刻领会全会要义，认真学

习全会《决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省委开

展“六讲六做”大宣讲活动的部署安排，努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全会精神上来，开展政治专题学习、交流展示、理论宣讲等一

系列活动，掀起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热潮。

汲取智慧力量

“六中全会总结的十条百年历史经验中，‘坚持人

民至上’就是要求检察机关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办好检察为民实事。”文成县检察院检察长陈锋

表示，文成县域内的珊溪水库是温州560万人的“大

水缸”。去年以来，该院开展温州“大水缸”司法守

护行动，联合瑞安市、泰顺县法院和检察院，制定完

善全流域、跨区域的飞云江生态司法一体化协作机

制，联合开展三年专项行动，探索创新“河长＋检察

长”依法治河模式，用扎实的检察履职守护温州人的

饮水安全。

如何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检察实践？不久前刚刚获得

“首届浙江省检察机关行政检察业务竞赛标兵”荣誉的衢

州市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副主任陈飞认为，作为一名检察

干警，要以“办案就是办涉案百姓人生”的态度办好每

一起案件，践行“人民检察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具体

到本职工作上，就是要依法加强行政诉讼法律监督，综

合运用抗诉、检察建议、公开听证、司法救助、释法说

理等方式，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促进行政争议得到依法、公平、有效解决。

践行使命担当

“山川异域，检心同在。希望通过半年的援藏之

路，努力促进甘孜藏族自治州与我省的先进司法经验的

交流，真正做一名藏区同胞心中的好干部、一名合格的

答卷人！”深入学习《决议》后，天台县检察院援藏干

警潘智赛干劲更足。“在对口援助地区所办理的检察

业务，看似日常，实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事业必不可少的螺丝钉。”潘智赛表示，身在基层检察

工作的办案一线，更需用心、用情办实办好每一个案

件，用每一份诚意和努力，践行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

检察自觉。

（下转2版）

我省检察干警掀起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热潮

汲取磅礴伟力打造法律监督最有力示范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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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郑金悦

本报讯 管理者在公司内安装摄像头，大多数员工见

怪不怪，宁波一名员工却为此和公司打起了官司。公司方

认为此举能更好地管理员工、保障财产安全，而员工则认

为自己的行为被摄像头完全记录，侵害了自己的隐私。前

不久，宁波高新区法院审结了这起因员工用塑料袋遮挡公

司摄像头被开除引发的劳动合同纠纷案。

2011年4月，郑某找了一份跟单岗位的工作，并和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期限至2021年3月。此后，郑

某和公司一直相安无事。直到去年9月8日，公司突然在

郑某所在的办公室的公共通道顶部安装了一台自动跟踪

式摄像头，可以清楚地摄录包括郑某在内5名员工的工作

情况，公司经理可通过手机App随时调看监控录像。

此举立即引起员工们的不满，特别是郑某：“摄像头就

像一双不信任、不尊重的眼睛，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就连

起身去倒水也会被自动跟踪。”对此，郑某等员工多次通过

邮件与公司管理层沟通。

管理层回复表示，之前公司发生过 2次电脑失窃

事件，安装摄像头是为了提高安全保障，并不针对某

个员工，“如今摄像头遍布各个公共场所，你们也应该

适应”。

“那么，能否将摄像头移至公司大门入口，不要对准员

工，或者在工作时间暂时关闭监控呢？公司场地不大，办

公期间大家都在，公司的资产可以一起照看。”面对管理层

的强硬态度，郑某等人退了一步，但仍被驳回。

因为摄像头的存在，郑某等员工如芒在背。于是，去

年9月10日，郑某和同事一起用垃圾袋套住了摄像头，导

致监控画面无法正常显示。两天后，公司发现了这一情

况，认为郑某联合其他员工抵制公司安装摄像头，不服从

管理还恶意遮挡，便以“扰乱正常工作秩序，违反劳动纪律

和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将郑某开除。

郑某认为公司是违法解雇，于是诉至宁波高新区法

院，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司决定在办公场所安装摄像头

属于内部管理行为，与员工为此发生纠纷，公司应以积极

态度与员工沟通解决问题。郑某和同事擅自遮挡摄像头

的行为确有不妥，但他们只实施了一次遮挡行为，且9月

11日下班时已恢复摄像头正常使用，未对公司经营管理、

工作秩序等造成严重后果，公司的员工手册中也未指出遮

挡摄像头行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因此，公司认为郑某严

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缺乏事实与法律

依据，郑某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公司应按照相关经济补偿标准

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最终，宁波高新区法院认定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判决公司支付郑某赔偿金17万余元。宣判后，公司提

起上诉。近日，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

领导监控办公室一举一动
员工遮挡摄像头后被开除

法院认定为违法解雇，判令公司赔偿17万元


